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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省级稳外贸资金（支持企业抢订单事项）
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对象

在我市注册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。

二、支持时间

（一）2021 年度进出口金额在 6500 万（含）美元以下的企

业，支持时间为2022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。

（二）2021 年度进出口金额在 65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，支

持时间2022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。

三、支持标准

（一）境外展会。对企业参加境外展会（含“代参展”），

按每家企业每个展会支持比例不超过实际支出金额的 80%且最高

不超过30,000元的标准予以支持。每家企业最多可申请不超过 5

个境外展会项目，且每个境外展会项目最多可申请1个标准展位

（每个标准展位按9平方米计）。“代参展”支持企业须取得省

商务厅报备回执并在评估名单内。

（二）线上展会。对企业参加经广东省商务厅比选并公布的

“粤贸全球”线上展览平台（附件），按每家企业每个线上平台

支持比例不超过实际支出额的80%且最高不超过10,000元的标准

予以支持。每家企业最多不超过5个线上展会项目。单家企业（单

位）当期最终支持金额低于5000元的将不予以支持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境外展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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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2022 年省级稳外贸资金（支持企业抢订单事项）申请

表（附件）。

（2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栏目资料查询结果

（https://gd.gsxt.gov.cn/index.html 下载打印）（建议发送

报告到邮箱然后下载打印完整报告信息）。

（3）参展企业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或《外商投资

企业批准证书》或《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回执》。

（4）企业营业执照。

（5）邀请函或展会主办方出具的展位确认函（须注明展位数

量、面积）。

（6）参展企业与境内（外）展会主办方或组展方签订的展位

数量合同并注明展位编号。

（7）支付参展费的银行付款凭证或支出外汇认购展位的银行

付汇凭证，以及参展费发票。

（8）展会主办方对组展企业的授权书或同等效力证明材料

（如参展企业与展会主办方直接签订合同的则无需提供）。

（9）展会主办方官方发布的参展企业名录及平面图。

（10）参展人员的护照首页或通行证（正、反面）、境外展

会举办地的出境和入境记录页、我国出境和入境记录页、签证页

等；如电子通关无出入境盖章的情况，请自行打印出入境记录凭

证提交。

（11）展会现场拍摄的展位照片或视频，须包含参展企业名

称和展位号信息。

（12）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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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代参展”。

（1）2022 年省级稳外贸资金（支持企业抢订单事项）申请

表（附件）。

（2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栏目资料查询结果

（https://gd.gsxt.gov.cn/index.html 下载打印）（建议发送

报告到邮箱然后下载打印完整报告信息）。

（3）参展企业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或《外商投资

企业批准证书》或《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回执》。

（4）企业营业执照。

（5）邀请函或展会主办方出具的展位确认函（须注明展位数

量、面积）。

（6）参展企业与境内（外）展会主办方或组展方签订的展位

数量合同并注明展位编号。

（7）支付参展费的银行付款凭证或支出外汇认购展位的银行

付汇凭证，以及参展费发票。

（8）展会主办方对组展企业的授权书或同等效力证明材料

（如参展企业与展会主办方直接签订合同的则无需提供）。

（9）展会近三年（含今年）基本情况介绍和展会主办方官方

发布的会刊（电子版）、参展企业名录及平面图。

（10）展会现场拍摄的展位照片或视频，须包含参展企业名

称和展位号信息。

（11）省商务厅展前报备的回执。

（12）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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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线上展会。

（1）2022 年省级稳外贸资金（支持企业抢订单事项）申请

表（附件）。

（2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栏目资料查询结果

（https://gd.gsxt.gov.cn/index.html 下载打印）（建议发送

报告到邮箱然后下载打印完整报告信息）。

（3）参展企业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或《外商投资

企业批准证书》或《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回执》。

（4）企业营业执照。

（5）展位网页截图（须含有网址信息和参展商品信息），以

及磋商截图（须含有买家和参展商信息，磋商日期）。

（6）企业与“粤贸全球”广东线上展览平台承办单位签订的

参展合同（若展会时间变更，另需提供承办单位盖章情况说明）。

（7）支付参展费的银行付款凭证或支出外汇认购展位的银行

付汇凭证，以及参展费发票。

（8）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材料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资料份数。

企业提交纸质申报材料份数以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

具体通知为准，可参考附件要求。

（五）注意事项。

（1）省商务厅对申报材料装订非常严格，请申报企业将申报

材料按顺序要求装订胶封成册。

（2）提交的材料如为外文，请提供中文翻译。如不翻译，视

同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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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资金使用负面清单

支持对象应在广东省内注册登记，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，

无欠缴财政资金、信用良好、正常生产运营。

存在以下情况的项目不予以支持：

（一）实施单位正在接受审计或纪检监察部门调查；

（二）支持内容含有禁止性补贴，补贴条件包括出口实绩和

进口替代等；

（三）支持内容含有人员经费，包括发放公务人员工资、奖

金、劳务费、津补贴等；

（四）申报企业（单位）近三年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或

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；

（五）支持内容含有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。




